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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對香港 聰聯會所提意見作出的回應

總體回應

擬議的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身體檢查 )規例》旨在盡早查出工人

身體吸入危害性物質或患上法例所列明的其他職業病，特別是潛伏期

較長的職業病。有關工人一旦知悉本身的健康問題是與工作有關，應

立即 接受 治療 ，直 至他 們適 合再 度工 作， 而其 後亦 須採 取適 當的 措

施，例如使用個人防護設備，預防疾病復發。此舉可預防疾病進一步

惡化至影響工人的就業能力。

在 驗 出 職 業 病 後 ， 指 定 醫 生 須 根 據 現 行 法 例 通 知 勞 工 處 處

長；處長會就事件進行調查、向有關東主提供關於預防和控制措施的

意見，以及在適當時採取執法行動。

聯會 擔心東 主可 能會以 身體 檢查的 結果為 藉口 ，對那 些被 斷

定在體格上不適宜工作或只適宜在有限制的情況下工作的工人  ，提

出減薪或解僱。這項意見備悉。不過，就職業性失聰而言，定期進行

身體檢查的目的，是盡早查出工人聽覺受損的情況，從而加強預防和

管制措施，以免他們的聽覺進一步受損。單憑工人患上職業性失聰這

個理由，不大可能在醫學上判定患者永久不宜擔任涉及高噪音工序的

工作。如患者為年青工人，有適當地使用聽覺保護器，但其聽力仍在

短時間內明顯受損，或許可列作例外情況處理。不過，東主如以工人

聽覺受損為理由，把那些仍有十足能力擔任有關工作的工人解僱，可

能會觸犯《殘疾歧視條例》的規定。

對有關建議的回應

1 . 上訴 委員會 的職 責，是 覆檢 指定醫 生所提 出的 建議。 由於 需

要考 慮的 事項 純屬 醫 學性 質， 與僱 傭問 題 無關 ，因 此我 們 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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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，擬議的成員人數 (即只有三名醫生 )是恰當的。至於與僱傭

或殘 疾歧 視有 關的 問 題， 可分 別轉 介法 庭 或平 等機 會委 員 會

處理。

2 . 勞工 處在接 獲職 業性失 聰個 案的通 知後， 會 手展開 調查 ，

並 就 噪 音 消 減 措 施 向 有 關 東 主 提 供 意 見 ， 以 及 視 乎 情 況 需

要，根據《工廠及工業 (工作噪音 )規例》採取執法行動。至於

把保 費率 與個 別僱 主 在職 安方 面的 表現 掛 的 建議 ，則 屬 保

險業的定價策略，須由保險業自行考慮。

3 . 倘若 一名工 人被 斷定在 體格 上不適 宜受僱 於某 種特定 職業 ，

可獲 重行 調派 至另 一 個工 作崗 位。 這種 調 職安 排可 能會 引 致

工資 調整 ，但 這並 不 是必 然的 ，須 視乎 工 人的 經驗 和技 能 以

及有 沒有 合適 的工 作 而定 。關 於這 方面 ， 從勞 資關 係的 角 度

而言 ，工 人和 僱主 雙 方就 調職 安排 達成 協 議是 極其 重要 的 。

當 局 會 推 廣 良 好 的 管 理 手 法 ， 建 議 僱 主 盡 可 能 作 出 調 職 安

排， 而關 懷員 工的 僱 主亦 大多 會這 樣做 。 工人 如因 未能 獲 安

排調 職以 致陷 入經 濟 困境 ，可 向社 會福 利 署申 請社 會保 障 援

助。

4 . 勞 工 處 會 向 東 主 建 議 採 取 哪 些 噪 音 消 減 措 施 預 防 職 業 性 失

聰。 至於 有建 議設 立 一項 特別 的基 金， 以 協助 小型 機構 的 東

主改 善工 作環 境， 據 我們 了解 ，職 業安 全 健康 局正 準備 參 照

日本 和韓 國的 模式 ， 推行 一項 試驗 計劃 ， 透過 提供 某種 形 式

的財 務優 惠， 協助 中 小型 機構 落實 改善 工 作場 地的 安全 和 健

康的措施。

5 . 《工廠及工業經營 (工作噪音 )規例》第 3 ( 2 )條訂明，倘若工作

有顯 著改 變， 或東 主 有理 由相 信先 前進 行 的噪 音評 估不 再 足

以達 致原 來的 目的 ， 則東 主須 確保 再次 作 出噪 音評 估。 身 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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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 的結 果當 然亦 是 再次 作出 噪音 評估 的 考慮 因素 之一 。 關

於這 方面 ，政 府認 為 現行 規例 已納 入擬 議 的機 制， 即載 明 噪

音評 估的 需要 和次 數 須視 乎身 體檢 查的 結 果而 定。 因此 ， 該

項條文無須作出修訂。


